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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 

第 19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2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分 

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主席：吳主任委員澤成  紀錄：池祐頤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 1) 

壹、 會議緣由： 

本會於 106年 7月邀集環保署、經濟部、內政部、交通

部成立「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以下簡

稱推動小組)」，適材適所推動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

推動小組會議採定期按季召開，並視議題需要專案召開。 

本次會議為按季召開之例行性會議，除就各項再生粒料

去化議題進行追蹤討論外，並就本會 111 年 11 月 4 日召開

之「協商『再利用機構處理營建混合物產出土石方之品質允

收標準』及『砂石場污泥再利用之允收標準』」會議結論後

續辦理情形進行追蹤管控。 

貳、 報告事項(簡報資料，如附件2)： 

一、 前次(第 18 次)推動小組會議結論後續辦理情形及再生粒料

整體推動情形。(工程會簡報) 

二、 訂定土石方攔檢之雜質認定標準之辦理情形。(內政部簡報) 

三、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草案)之

法制作業。(環保署簡報、內政部補充簡報) 

參、 會議結論： 

一、 報告事項一「前次(第18次)推動小組會議結論後續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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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再生粒料整體推動情形」，請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管線工程使用情形應納入常態性列管:管線工程為焚化再

生粒料最主要的去化管道之一，為持續掌握管線單位使

用情形，請業務單位將其納入常態性列管事項，於召開

本跨部會推動小組會議時將使用情形提出報告。 

(二) 請內政部賡續訂定填海造地作業程序及建立網站提供相

關資訊與連繫窗口:臺灣四面環海，填海造地不僅可填埋

營建廢棄土，完成後亦可提供做為電廠或港口用地。內

政部已初步完成盤點全國海岸線潛在可填築區位，請內

政部賡續訂定填海造地作業程序（後續需辦理事項及流

程，如可行性評估、環評作業等)及建立網站提供相關資

訊（含各潛在可填築區域之地形、地勢、水文、氣象等

基本資料及前述作業程序）與連繫窗口，並將相關訊息

主動函文提供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參考使

用。另外，由於各縣市可收容土方最終去處愈來愈少，

尤其是北部地區幾乎只剩下臺北港，造成廢棄土找不到

最終去處，及產生借名亂倒情形，請內政部營建署主動

規劃推動填海造地，預先勘選評估適合填築區位，以解

決營建廢棄土無處可去之困境。 

(三) 再生粒料整體推動作業，請依下列原則辦理: 

1. 本會業務單位應再檢討表格呈現方式，以利明確表達執

行成果:簡報表格的呈現要有逐月產出量、去化量（分為

業者自行去化及政府協助去化之數量），並分析出當去

化量大於產出量時，才有餘力去化累積堆存量，否則後

續應有不同的處置方式。 

2. 轉爐石及氧化碴應由事業單位負起去化責任，政府則協

助推動使用於公共工程:依經濟部統計數據顯示，111年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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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月轉爐石及氧化碴之去化量皆已大於產出量(詳附件

3)，仍請經濟部應統籌規劃上述2種鋼質再生粒料之長期

去化方式，以達成永續去化之目標，並請各機關依下列

原則辦理: 

(1) 臺北港收容轉爐石執行情形要持續追踪:轉爐石因具有

膨脹性，目前僅開放填築於臺北港區防風林帶，並由

再生粒料事業單位委託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相關監測

試驗。請經濟部督促再生粒料事業單位依據監測試驗

結果，慎選轉爐石可填築區位，並訂定使用規範。另

依經濟部統計數據分析，目前轉爐石每年總去化量(約

163萬噸/年)雖已大於產出量(約138萬噸/年)，其中主要

倚賴臺北港進行去化（130萬噸/年~220萬噸/年），惟

臺北港轉爐石填築計畫僅可填築至121年，請經濟部督

促相關事業單位確實負起去化責任，不應過度依靠政

府協助去化，以達成永續去化之目標。 

(2) 請經濟部督促再生粒料事業單位加速港區填築計畫之

執行:行政院業於111年9月26日核定環保署所提「推動

再生粒料應用於港區填築工程綱要計畫」，經濟部亦

已輔導再生粒料事業單位啟動填海造地三階段評估作

業，預計115年可開始於彰濱工業區進行填築。請經濟

部督促相關業者加速執行，並請本會業務單位定期管

控各港區之辦理情形。 

3. 焚化再生粒料為民眾生活垃圾焚化處理後之產物，地方

政府各單位應將其去化視為己任:經逐爐逐縣市盤點，新

北市、基隆市及彰化縣堆存量仍偏高(詳附件4)，建請依

下列意見進行改善: 

(1) 新北市:依環保署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每月去化量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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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出量，且累積堆存量亦偏高，以新北市所轄幅員

及工程量體應不至於有此現象，請市府積極從府層級

加強督導，透過跨局處推動平台予以統籌，要求各局

處與管線單位落實使用，例如以核發路證為手段，努

力達成每月至少產出與去化平衡目標，更進而去化過

去累積之堆存量。 

(2) 基隆市:請市府儘速成立跨局處平台，發揮其功效，主

動將台電公司、中華電信等管線工程單位納入該平台

管控，並由市府主導去化工作，不宜將去化責任交由

委辦廠商負責，以免發生違法棄置情形。 

(3) 彰化縣:依環保署統計數據顯示，彰化縣已於今年11月

達成去化與產出量能平衡，後續請縣府除持續要求所

轄單位工程落實使用外，亦請主動追蹤轄內中央工程

單位使用情形，加速去化。 

4. 請經濟部主動規劃所轄管線工程單位使用焚化再生粒料:

台電公司表示為去化燃煤電廠產生之底灰，於當地縣市

政府未立法強制要求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時，改使用該公

司之底灰填埋管線，造成地方焚化再生粒料去化不易，

請經濟部應主動規劃所屬國營事業管線工程單位優先使

用工程所在地點之焚化再生粒料，並主動與地方政府協

調，確保焚化再生粒料能有效去化。 

二、 報告事項二「訂定土石方攔檢之雜質認定標準之辦理情

形」，請依以下原則辦理: 

(一) 內政部應逐縣市確認營建廢棄土最終去化量能是否充足:

邇來民間迭有反映及抱怨營建廢棄土最終去化量能不

足，內政部亦於會中表示目前全國填埋型土資場量能確

已不足。由於各縣市每年工程營建廢棄土產出量、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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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設置數量及收容量能均不相同，為能掌握各縣市營建

廢棄土產出及去化現況，請內政部逐縣市盤點確認廢棄

土之產出、去化及所轄土資場數量與收容量能是否足夠。 

(二) 內政部應主動檢討現行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流程之合理

性:經上述收容量能盤點之後，內政部營建署應接續主動

檢討現行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流程是否合理，例如檢討

營建剩餘土石方是否一定要透過收容處理場所才可進入

最終填埋場所。 

(三) 請環保署從末端稽查營建廢棄土濫倒案件，以供營建署

檢討改善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管理流程: 

1. 請環保署從末端稽查，提供營建署改善:各縣市營建廢棄

土濫倒事件頻傳，請環保署從末端稽查營建廢棄土濫倒

案件，以供營建署了解發生濫倒事件之原因及既有處理

機制尚有哪些環節待改善。 

2. 請環保署儘速安排現勘行程:請環保署會同內政部盤點現

有廢棄土濫倒事件，並找出高風險性案件，儘速安排現

勘，除末端點的訪查外，並應規劃循管理流程往上溯源、

逐層履勘，以便了解是哪個環節出現問題。 

三、 報告事項三「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管理

方式(草案)之法制作業」，請依以下原則辦理: 

(一) 請環保署儘速完成管理方式之法制作業:環保署已訂定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草

案) 」，在執行方面，環保署已協調經濟部，由該部負責

砂石場使用藥劑檢驗管理，環保署則負責訂定藥劑含量

標準及抽檢查程序，並將其納入管理方式之法條及附

表。請環保署儘速完成前開管理方式之法制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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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法制作業預計於112年1月中旬完成，請本會業務單

位續為向陳情單位(砂石公會)說明政府機關之處理結果。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各單位發言紀要：略 

陸、 散會：下午5時 









公共工程委員會 技術處 

111年12月20日 

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 

跨部會推動小組第19次會議 

報告案一 

前(第18)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
及再生粒料整體推動情形 



 壹、前(第18)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 

 貳、再生粒料整體推動情形 

一、整體推動概況 
二、堆存量偏高3縣市之辦理情形 

 

簡報大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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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次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一.請基隆市、新北市及彰化
縣持續強化焚化再生粒料
去化。 

再生粒料整體推動及3縣市去
化現況之管考情形，詳後說明。 

本案持續列管。 

管考建議詳後說明。 

 

二.管線單位工程使用再生粒
料情形良好，請持續辦理。

環保署統計今年管線工程使用
摻有焚化再生粒料之CLSM數
量與去年相當(約為45萬公噸)，
使用情形良好。 

建議解除列管。 

三.請內政部依規劃期程辦理
全國海岸線潛在可填築區
位規劃。 

(一)營建署已整體盤點臺灣全
島、離島(澎湖)潛在適宜填
海計78處，面積約33,740
公頃，並建議其中24處、
面積約9,466公頃列為優先
填築區位。 

(二)營建署將於本週函請各港
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
後，函報行政院。 

建議解除列管。 

壹、前(第18)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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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次會議臨時動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一(一).營建剩餘土石方已有
明確定義(B1~B7類)，
無需再訂定認定標準。
本案爭點在營建混合
物處理出之土石方之
品質允收標準如何訂
定。 

(二).請環保署會同營建署
訂定營建混合物處理
出之土石方之品質允
收標準。 

(一)本會已續於111年11月4
日就2個臨時動議議題
召會協商，結論略以:請
營建署會同環保署於1
個月內訂定認定標準。
並請環保署同步加強地
方環保機關及相關執法
單位之執法教育訓練。 

(二)營建署預定於12月28日
邀請環保署及地方政府
主管機關研商。 

(一)營建署雖於本次簡報
說明「土資場業者現
行作業把關嚴謹」，
惟經環保機關查緝仍
發現多起土石方棄置
案件，如近期媒體報
導「彰化魚塭成『廢
土天堂』， 土石公會
理事長為首不法集團
164人遭起訴」案。 

(二)請環保署從末端加強
查緝濫倒土石方案件，
並請營建署據以檢討
法規面與實務執行面
需改善之環節。 

(三)本案持續列管。 

壹、前(第18)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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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次會議臨時動議結論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二.請環保署會同營建署儘速
訂定砂石場污泥認定標準。

環保署已訂定「砂石場廢水
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
管理方式(草案)」。 

(一)請環保署儘速完成前
開草案之法制作業。。

(二)本案持續列管。 

壹、前(第18)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3/3) 



一、整體推動概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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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爐石及氧化碴： 
去化量已大於產出量，累積堆存量逐年下降。 

110年 111年1~10月 累積 
堆存量 去化量 產出量 去化量 產出量 

179 175 163 138 435 

110年 111年1~10月 累積 
堆存量 去化量 產出量 去化量 產出量 

146 130 118 104 31 > > > > 

單位：萬噸 
467 

460 

435 

109 110 111/1-10 

轉爐石 

61 

45 

31 

109 110 111/1-10 

氧化碴 

 目前於台北港填築量為130萬噸/年，佔
整體去化量8成，並已完成環評變更，
112年起填築量可增加至220萬噸/年，
預估116年堆存量可全數去化。 

 目前主要用於鋪面工程，預估114年堆存
量可全數去化。 

 另經濟部刻輔導相關公會辦理進港填築3
階段試驗，預計115年可開始於彰濱工業
區填築。 



一、整體推動概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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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再生粒料： 
整體達成量能平衡，惟新北、彰化、基隆3縣市累積堆存依然偏高。 

110年 111年1~10月 累積 
堆存
量 

堆存
量較
去年 去化量 產出量 去化量 產出量 

84 85 58 62 40 +4 ≒ ≒ 

累積堆存量 
單位：萬噸 

29 

36 
40 40 

109 110 111/1~7 111/1~10 

110年 
堆存量 

截至111年
10月堆存量 

堆存量
較去年 

新北市 17.8 21.4 +3.6 

彰化縣 2.7 4.3 +1.6 

基隆市 2.4 
(0.9+底渣1.5) 

3.2 
(1.6+底渣1.6) 

+0.8 

小計 22.9 28.9 +6 

 目前環保署刻辦理台北港現地填築試驗，預估112年下旬完成環評作業，並於113年開
始填築(9萬噸/年)，預計117年底可全數去化。 

堆
存
略
增
4

萬
噸 

量能平衡 

最近3個月達成產出與去化量能平衡 

累積堆存量沒有再增加 



焚化再生粒料： 
經逐爐逐縣市盤點，除新北、彰化、基隆3縣市堆存量仍偏高外，其他縣市去
化情形均維持良好。 

7 

縣市 
(焚化爐總數25) 

本年度粒料產生量(A) 

(111/1~10) 

本年度粒料去化量(C) 

(111/1~10) 

累積堆存量(B) 
(截至111/10) 

最大合理堆存量 
(環保署以各縣市每年產出量

之1/2推估) 

累積堆存量較
111年7月 

新北市(3) 9.52 5.84 21.36 6 +1.2 

彰化縣(1) 2.60 0.96 4.32 1.7 +0.6 

基隆市(1) 1.74 1.04 3.18(1.58+底渣1.6) 1.3 -0.3 

嘉義縣(1) 1.49 1.05 1.40 2 +0.9 

苗栗縣(1) 1.08 0.31 1.22 2 +0.3 

新竹市(1) 0.48 0.54 0.13 2 0 

臺南市(2) 6.08 7.96 1.23 4 -0.1 

臺中市(3) 7.74 8.42 1.11 6 -0.3 

臺北市(3) 5.27 5.02 1.95 4 -0.9 

高雄市(4) 11.32 11.12 1.02 6 -1.0 

桃園市(1) 4.88 3.81 1.97 3 -0.1 

宜蘭縣(1) 2.19 2.53 0.04 1.5 -0.1 

嘉義市(1) 0.66 0.73 0.35 0.6 +0.1 

屏東縣(1) 2.19 1.69 0.89 2 -0.1 

臺東縣(1) 0.00 0.09 0.16 1 +0.1 

南投縣(0) 0.40 1.60 0.50 2 -0.7 

雲林縣(0) 3.20 3.78 0.02 2 -0.3 

澎湖縣(0) 1.10 0.84 0.73 2 +0.7 

新竹縣(0) 0.44 0.31 0.13 2 0 

花蓮縣(0) 0.21 0.21 0.00 1 0 

> 
> 
> 

均小於 

一、整體推動概況(3/3) 



去化趨勢分析 
(單位:萬公噸) 

110年 111年1~10月 111年底 112年 113年 114年(含)後 
小計 

實際數量 市府規劃預估數量 

本會盤點提供 - 1.1 1.3 3.0 2.5 7.4 14.3 

市府自辦工程 10.2 4.7 5.4 21 21 12 69.6 

去化量小計 10.2 5.8 6.7 24 23.5 19.4 - 

累積堆存量 17.8 21.4 22 10 0 0 - 8 

新北市(1/2)：相較前一季累積堆存量持續增加1.2萬噸 

二、堆存量偏高3縣市之辦理情形(1/6) 



辦
理
現
況
及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市府重點辦理事項: 
(一)除媒合既有工程案源以外，市府刻正規劃淡水區清潔隊停車場預定地填築工

程，工期112年下半年至113年中，初估可使用焚化再生粒料約18萬公噸，
預期113年可將過去累積之堆存量全數去化。 

(二)市府10/18已再邀集轄內公所召開會議，列管其使用情形。 

本
會
管 

考
建
議 

(一)目前累積堆存量仍持續增加，請市府應持續加強掌握轄內公共工程之執行進
度，並要求主辦機關確實納入設計發包及使用。 

(二)另市府雖已規劃利用淡水停車場填築工程大量去化，仍請市府持續要求轄內
其他公共工程使用，避免依賴單一工程，並如期達成降至合理堆存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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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目標 
依第17、18次推動小組會議 

管控目標期程 
市府預估 

達成目標期程 
管控目標 
達成與否 

1.產出去化平衡 112年 112年 - 

2.降至合理堆存量 114年 113年 - 

3.建立路證管控機制 V 

4.成立跨局處推動小組 V 

新北市(2/2)： 

二、堆存量偏高3縣市之辦理情形(2/6) 



去化趨勢分析 
(單位:萬公噸) 

110年 111年1~10月 111年底 112年 113年 114年(含)後 
小計 

實際數量 縣府規劃預估數量 

本會盤點提供 - 0.2 0.4 1.8 0.4 0.4 3.0 

市府自辦工程 2 0.8 1.2 3.7 3.4 3.4 13.7 

去化量小計 2 1 1.6 5.5 3.8 3.8 - 

累積堆存量 2.7 4.3 4.1 2.0 1.6 1.2 - 10 

彰化縣(1/2)：相較前一季累積堆存量持續增加0.6萬噸 

但於今年11月已達成量能平衡 

二、堆存量偏高3縣市之辦理情形(3/6) 



辦
理
現
況
及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縣府重點辦理事項: 
(一)縣府今年11月已建立路證管控機制，且於4月訂定自治條例規定CLSM需使用

一定比例焚化再生粒料，統計今年11月數據單月去化量已大於產出量。 
(二)另縣府目前掌握112年可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案源3.7萬公噸，已大於年產出量

3.4萬公噸，可持續維持產出與去化平衡。 

本
會
管 

考
建
議 

(一)縣府預估112年之後每年去化量已大於產出量，請縣府持續督促轄內工程，
實現前述目標。 

(二)依管控目標期程，已無法於111年底降至合理堆存量(1.7萬公噸)以下，爰請
縣府應確實善用目前掌握之案源，加速去化，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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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目標 
依第17、18次推動小組會議 

管控目標期程 
縣府預估 

達成目標期程 
管控目標 
達成與否 

1.產出去化平衡 112年 112年 V 

2.降至合理堆存量 111年 113年 落後 

3.建立路證管控機制 V 

4.成立跨局處推動小組 V 

彰化縣(2/2)： 

二、堆存量偏高3縣市之辦理情形(4/6) 



去化趨勢分析 
(單位:萬公噸) 

110年 111年1~10月 111年底 112年 
小計 

實際數量 市府規劃預估數量 

本會盤點提供 - 0.2 0.2 0.3 0.5 

市府自辦工程 0.3 0.8 2.4 3.0 5.7 

去化量小計 0.3 1 2.6 3.3 - 

累積堆存量 2.4 
(焚化再生粒料0.9+底渣1.5) 

3.2 
(焚化再生粒料1.6+底渣1.6) 

2 1.3 - 12 

基隆市(1/2)：累積堆存量相較前一季已下降0.3萬噸 

二、堆存量偏高3縣市之辦理情形(5/6) 



辦
理
現
況
及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市府重點辦理事項: 
(一)市府運用該市掩埋場區道路鋪面工程，今年11月去化已大於產出量，並持

續去化中，預估今年底可將堆存1.6萬公噸底渣完成處理及去化。 
(二) 除既有案源外，市府另已洽民間工程於112年可再去化至少0.5萬噸。 

本
會
管 

考
建
議 

請市府持續督促府內自辦工程積極使用，並善用各中央機關之工程案源，同時
繼續媒合民間工程協助去化，達成於112年降至合理堆存量(1.3萬公噸)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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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目標 
依第17、18次推動小組會議 

管控目標期程 
市府預估 

達成目標期程 
管控目標 
達成與否 

1.產出去化平衡 111年 111年 V 

2.降至合理堆存量 112年 112年 - 

3.建立路證管控機制 V 

4.成立跨局處推動小組 △ 
(預計明年初) 

基隆市(2/2)： 

二、堆存量偏高3縣市之辦理情形(6/6) 



報告案一 

再生粒料整體推動概況 

簡報結束 



 

土石方攔檢之雜質認定標準 
 

內政部營建署工務組 
 

111年12月20日 



簡報大綱 

• 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與種類 

• 容易產出雜質土的環節 

• 攔查土方建議作業 

• 後續規劃與期程 

2 



各國營建剩餘土石方與廢棄物管理 

• 世界各國營建剩餘土石方多屬營建廢棄物，
僅有日本歸類至建設發生土，但仍僅限於
天然土壤 

國家 營建剩餘土石方 營建廢棄物 資料來源 

日本 
僅天然土質，屬再生資源，
分別為第1~4種建設發生土、
泥土，屬國土交通省管轄 

廢棄混凝土塊、建設污泥、瀝青
混凝土塊、木材，屬可回收再利
用材料，屬環境省管轄 

國土交通省，建設汚泥処理土利
用技術基準 

美國 
按ASTM建設用土壤進行分
類，僅天然石、沙或泥土 

包括混凝土、木材、瀝青、石膏、
金屬、玻璃、塑料及現地清理之
泥石 

US EPA What Are C&D 
Materials? 
https://www.epa.gov/smm/sus
tainable-management-
construction-and-demolition-
materials#what 

歐盟 

混凝土、磚、磁磚、瓷器、石膏
為基底之材料、木、玻璃、塑膠、
瀝青、焦油、焦油化產品、金屬(
包含合金)、土壤、疏濬棄土、絕
緣材料、其他營建混合物 

 EU Construction & 
Demolition Waste 
Management Protocol,2016  

 Commission Decision on 
the European List of Waste 
(Commission Decision 
2000/532/EC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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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與分類 

本方案所指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
程、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
石、磚、瓦、混凝土塊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
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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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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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 

營建工程或收容
處理場所產出 

屬剩餘土石方﹑
磚瓦﹑混凝土塊
等有用資源 

妥善處理 
營建剩餘

土石方 

是 是 是 

1.產源判斷 2.內容物判斷 3.處理方式判斷 

非屬營建工程產出者，
應依其主管法規辦理。 

夾雜其他物質應依其
他廢棄物法規辦理 

非妥善處理應依廢棄
物法規辦理 

依營建剩
餘土石方
處理方案
或地方自
治條例辦

理 

否 否 否 

非屬建築工程、公共
工程、其他民間工程
及收容處理場所產出
者。 

例如： 
河川疏濬→土石採取 
磚廠NG品→事業廢
棄物 

相關解釋函令： 
營署綜字第
0932903796號 
 
 
 
 

非屬剩餘泥、土、砂、
石、磚、瓦、混凝土塊
者，則屬一般事業廢棄
物，且無比例規定。 

例如： 
金屬屑﹑玻璃碎片﹑ 
塑膠類﹑木屑﹑竹片﹑
紙屑﹑瀝青等廢棄物 

相關解釋函令： 
營署建管字第
0980032420號 
環署廢字第
1020066045號 

非屬挖填平衡、土方
交換及運送至收容處
理場所者，為一般廢
棄物 

例如： 
違規棄置土方 

相關解釋函令：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
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
交換利用作業要點第
四點 
營署粽字第
1043040315號 
 

(依據台八
十六內字
第52109
號) 



容易產出雜質土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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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名稱 規範內容 

第02726 章 級配粒料底層 

(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 

2.2.4 使用之再生級配粒料，應剔除石膏、黏土塊、橡
膠、塑膠、紙、布、木材及其他易碎物質等雜質 

第02722 章 級配粒料基層 
（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 

2.2.4 廠商所供應之再生級配粒料，應剔除石膏、黏土
塊、橡膠、塑膠、紙、布、木材及其他易碎物質等雜質。

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 

第2-1條 

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者，其填土
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石、磚、
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
種植農作物之物質 

造林各項作業監工注意事項
（農委會林務局） 

高床：苗床宜整平，苗床用沙質壤土，不可有雜質，苗
床高於步道10 公分以上，床寬1 公尺，步道50 公分。 
客土：廠商提供富含有機質、肥沃、通氣性良好及無病
蟲害之鬆軟砂質壤土，監工應查驗客土數量，目視客土
外觀是否肥沃且無雜質之乾淨土壤，並請廠商提出「採
購土壤、帶土苗木之貨源自主檢查表」 

雜質土難以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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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資場業者現行作業把關嚴謹 

業者合法妥善處理(有聯單者)，皆落實允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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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資場 
同意收受 

工程確認 
出土土質與數量 

撿拾後符合
允收標準 

加工/轉運 
/填埋 

土資場 
現場確認 

土質 
檢查 

退車/解約 
少量人工可撿拾之雜物 

非可允收土質或 
雜質超過處理量能 土資場 

無法收受 

非原合約土質 

土質與數量 
符合規定 

土質與數量 
符合規定 

1. 工地預估出土土質與數量 

2. 土資場業者進入工地確認
土質與數量 

3. 土資場業者確認後，簽訂
合約並提供同意收容承諾
文件 

4. 符合合約之土質可進場 

5. 不符合合約之土質，少量
摻有可撿拾雜物，撿拾後
可進場，其餘依規定退車
，嚴重時解除雙方合約 依規定 

運送土方 

收受土方費用遠低於混合物，
業者不願處理廢棄物 



攔查土方建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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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清法裁處 

路上攔查 有無聯單 土資場 

扣車 

符合聯單即可放行 

無聯單 

加強攔查作業 

土方產源 

是否 
可確定產源 

不可確定 

可確定產源者，應同時告知工程主辦機關，依規定辦理 



後續會議規劃與期程 

• 已針對全國土資場業者發放收受含雜質土
方之問卷，已回收120份，進行分析中 

• 111.12.28 (三)-邀請環保署及地方政府餘
土主管機關研商土石方攔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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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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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論，請長官指教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
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草案)

111年12月20日



簡報大綱

 前言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
管理方式(草案)重點及辦理過程說明

 後續辦理事項

2



前言

3

為利砂石場廢水處理廠產出物再利用，藉由污染風險控
管評估，確認環境安全容許，研訂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

本署已完成國內外文獻資料收集及探討、現勘、採樣及
分析檢測、2場次專家諮詢會等、擬訂管理法規及檢測
方法(草案) 、及辦理3場研商說明會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再利用方式

4

砂石場
廢水處理設施

產出物

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
理方案」處理或再利用

依「廢棄物清理法」相
關規定處理或再利用

料源限制
疏濬土石或
B1~B5類營建剩餘土石方

藥劑控管
丙烯醯胺含量
≤50 mg/kg (ppm)

出場檢驗
丙烯醯胺含量
及重金屬溶出量

丙烯醯胺含量
≤750 μg/kg (ppb)

丙烯醯胺含量
>750 μg/kg (ppb)

註：
1.藥劑規範參考日本飲用水等級
2.產出物參考歐盟食品中丙烯醯胺含量指標中以洋芋片750μg/kg (ppb)為指標值
3.相關驗證資料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進行申報及備查(3年)

使用化學
混凝藥劑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
(草案)訂定重點

5

砂石場原料來源與種類

僅限為疏濬土石或營建剩餘土石方(屬B1~B5類土質者)

化學混凝藥劑中丙烯醯胺含量限值

參考日本飲用水藥劑中丙烯醯胺含量標準50 mg/kg (ppm)

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中丙烯醯胺含量及重金屬溶

出量

參考食品中丙烯醯胺含量指標值750 μg/kg (ppb)，及地下

水污染管制標準重金屬管制項目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
(草案)訂定重點

6

檢測頻率與項目

採逐批或每1,000公噸至少檢測一次，產出物丙烯

醯胺含量及重金屬溶出量

出場使用及流向申報規定

砂石場內管理權責單位為經濟部及所在地縣市政府

砂石場產出物符合品質規範出場者，管理權責單位

為內政部及所在地縣市政府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
(草案)辦理過程說明

7

時間 會議名稱 結論摘述

111.07.15 工程會召開第
二次協商會議

基於採用助凝劑（參考日本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

等級）可降低環境風險，環保署已規劃將符合用
藥檢驗標準之泥餅視為等同天然資源，並循營建
剩餘土石方途徑去化之管理方式辦理

請環保署加速辦理已進行中之助凝劑採樣試驗，
並依試驗結果，擬訂泥餅用藥管理機制、檢測標
準、採樣檢測頻率及再利用管理方式

111.11.04 工程會召開協
商會議

環保署已依工程會111年7月15日第二次協商會議結
論辦理添加助凝劑（參考日本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
等級）之泥餅採樣試驗，依試驗結果確認添加適量
助凝劑之泥餅對環境無危害，並已訂定「砂石場廢
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草案)」，請
環保署儘速完成前開草案之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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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結論摘述

111.10.14

111.12.06

本署召開研商
會 (行政機關)

邀請工程會、經濟部、內政部及農委會等討論前述

管理方式（草案），參依農委會意見，增列「砂石
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不得回填於農業用地」規定

111.12.14 本署召開研商
會(砂石公會)

邀請砂石公會代表及經濟部討論該管理方式（草
案），公會對於草案內容無修正建議，主要詢問後
續相關執行方式，重點摘述如下：1.化學混凝藥劑
取得來源與品質。2、出場檢測頻率、採樣檢測處理。
3、出場去化管道。



後續辦理事項

9

 參依上開研商會議討論意見，修正「砂石場廢
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草案)
如後附

 本署法規會審查確認法規條文

 預計今年12月完成法制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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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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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一、為利砂石碎解洗選場（以下簡稱砂石場）廢
水處理設施添加化學混凝藥劑產生之產出物
品質規範及管理方式，特訂定本原則。

訂定目的。

二、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處理及管理規定：

(一)砂石場碎解洗選加工處理原料，僅限為疏濬
土石或營建剩餘土石方（屬B1~B5類土質
者）。

(二)化學混凝藥劑中丙烯醯胺(Acrylamide, AMD)

含量限值為50 mg/kg (ppm)，砂石場應取得
藥劑之主成分與不純物檢測報告及藥劑原料
來源等書面資料，並詳實記錄藥劑保存期限、
藥劑廠商建議最高使用劑量、來源之製造、
調配、包裝、銷售廠商名稱、地址、證件字
號及負責人姓名、地址、電話、身分證明文
件。前述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

明訂砂石場類型、原料來源與種
類、使用藥劑管理及廢水處理設
施產出物檢測等規定。

(一)明確砂石場類型、原料來源與
種類。

(二)為確保砂石場使用藥劑品質，
及風險控管廢水處理設施產
出物中丙烯醯胺含量。參考
日本飲用水用藥劑等級訂定
化學混凝藥劑中丙烯醯胺含
量限值。並要求砂石場應取
得藥劑來源與品質等證明文
件，以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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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三)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添加化學混凝藥劑所

產生之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出場前，應逐
批或每1,000公噸至少檢測一次；其檢測項
目及標準值如附表一。

(四 )前款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中丙烯醯胺
(Acrylamide,AMD)含量小於等於750μg/kg
(ppb)及重金屬溶出量符合附表一之標準者，
得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或
再利用；該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中丙烯醯
胺含量及重金屬溶出量未符合標準者，依
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
用。(如附圖1)

(五)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貯存場所應獨立區域
設置，並設有排水收集處理設施。堆置時
應採取覆蓋防塵布（網），並應符合「固
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管理辦法」規定。

(三)為確保出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有
效檢測，參考焚化再生粒料及台北
港收容民間土方檢測方式，訂定廢
水處理設施產出物檢測頻率。

(四)參考國內外食品中丙烯醯胺指標值
訂定方式，引用歐盟食品中丙烯醯
胺含量基準，訂定廢水處理設施產
出物中丙烯醯胺含量標準值。參考
焚化再生粒料環境標準訂定方式，
引用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重金屬管
制項目，採第二類管制標準，訂定
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中重金屬溶出
量標準值，並敘明經認定者之處理
或再利用方式。

(五)明訂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貯存及設
施相關規定。

(六)砂石場內管理權責為經濟部及所在
地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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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三、出場使用及流向申報規定：

(一)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添加化學混凝藥劑產生
之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經認定者，依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進行清運及再利用，應
按出場批次，填寫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出場
自主檢核表，內容包括繪製廢水及廢水處理
設施產出物處理流程，依據檢測頻率提供檢
測報告，出場使用用途（如附表二），並妥
善保存三年以上，留供查核。

(二)前款紀錄之申報，應依中央目的主管機關或
砂石場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
以書面或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再利用資料。但
屬事業廢棄物之流向申報，依廢棄物清理法
相關規定辦理。

(三)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不得回填於農業
用地。

明訂出場管理規定。

(一)為確保經認定出場之廢水處
理設施產出物，符合標準，
並有可追朔之證明紀錄，規
範填報內容，以供查核。

(二)規範流向申報方式。

(三)依據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
第2條之1規定，農業用地為
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
者，其填土土質應為適合種
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
石、磚、瓦、混凝土塊、營
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
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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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四)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採樣及

檢測作業須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標準方法，委由取得行政院環保署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許可、或「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TAF)」
認證許可之機構執行。

按土壤為天然化育而成，農業生產自
以原生土壤為佳，應無大量農地須填
埋外來物質以進行農地改良之情形，
故農地整地行為應以挖填平衡為原則，
不得以挖除原生土壤，再填入非農業
種植土壤之物質方式處理，俾利農地
之永續利用。規範廢水處理設施產出
物採樣及檢驗之執行方式。

(四)符合認定標準出場者，管理權責為內
政部及砂石場所在地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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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添加化學混凝藥劑產生之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檢
測項目及標準值

檢測項目 檢測方法 標準值 頻率

丙烯醯胺(Acrylamide)含量
(μg/kg, ppb)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標準
檢測方法；若尚未公告標準
檢測方法，得採用其他國內
外文獻之檢測方法

≦750

逐批或至少
1,000公噸/次

鉛（毫克/公升）

再生粒料環境用途溶出程序
(NIEA R222)

≦0.1

鎘（毫克/公升） ≦0.05

鉻（毫克/公升） ≦0.5

銅（毫克/公升） ≦10

砷（毫克/公升） ≦0.5

汞（毫克/公升） ≦0.02

鎳（毫克/公升） ≦1

鋅（毫克/公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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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添加化學混凝藥劑產生之產出物出場自主檢核表(1)

廠商基本資料
場 名 檢 核 日 期
場 址 通 訊 電 話

廢水及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及流程標示
廢水及
廢水處理設施產出
物處理流程圖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自主檢核表
自 主 檢 核檢 核 項 目合 格 標 準檢 附 資 料

□符合

聚丙烯醯胺藥劑中丙烯醯
胺含量。
藥 劑 用 量 :
丙烯醯胺含量:

mg/kg (ppm)

≦50 mg/kg (ppm) 檢附檢驗報告

□符合

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中
丙烯醯胺含量。
丙烯醯胺含量:

μg/kg (ppb)

≦750 μg/kg (ppb)

□逐批
□每1,000 公噸

檢附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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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添加化學混凝藥劑產生之產出物出場自主檢核表(2)

□符合

廢水處理設施產出物中重
金屬溶出量。
鉛（毫克/公升）:
鎘（毫克/公升）:
鉻（毫克/公升）:
銅（毫克/公升）:
砷（毫克/公升）:
汞（毫克/公升）:
鎳（毫克/公升）:
鋅（毫克/公升）:

鉛（毫克/公升）≦0.1
鎘（毫克/公升）≦0.05
鉻（毫克/公升）≦0.5
銅（毫克/公升）≦10
砷（毫克/公升）≦0.5
汞（毫克/公升）≦0.02
鎳（毫克/公升）≦1
鋅（毫克/公升）≦50

□逐批
□每1,000 公噸

檢附檢驗報告

出場用途資訊

用 途 使 用 地 點 數 量

備註：砂石場廢水處理設施添加化學混凝藥劑產生之產出物中丙烯醯胺含量及重金屬溶出量未符

合標準者，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檢核者簽署： 審核者簽署：



 

泥餅土管理方式之建議 
 

內政部營建署工務組 
 

111年12月20日 



泥餅土管理方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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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 泥餅土 

可再利用資源 

經濟部提出再利用用途與
去化方式(可參考淨水廠
污泥) 

是否添加化
學藥劑加速

沉降 

是 

環保署認定 

否 

針對添加聚丙烯醯胺之泥
餅土成分判定與後續管理
作為 
 

原屬D-0902 
無機污泥範疇 

針對砂石廠添加聚丙烯
醯胺之泥餅土，環保署
先進行解列 

D-0902解列 

公告再利用(R類) 

經濟部另公告為可再利
用之資源 

D-0902 熱處理/掩埋… 
依環保法規辦理  

環保署目前
未解列 

經濟部目前
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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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論，請長官指教 



附件3

總去化量
(B)=(B1)+(B2)

1月 134,966 31,141 14% 191,667 86% 222,808 -87,842 4,515,106

2月 131,574 28,901 16% 148,054 84% 176,955 -45,381 4,469,725

3月 140,471 31,050 13% 199,160 87% 230,209 -89,739 4,379,986

4月 135,443 28,658 12% 206,227 88% 234,886 -99,443 4,282,243

5月 152,925 28,075 13% 193,553 87% 221,628 -68,704 4,213,544

6月 142,877 27,103 13% 185,264 87% 212,367 -69,490 4,144,089

7月 153,303 30,355 16% 158,624 84% 188,979 -35,677 4,107,785

8月 137,321 32,360 52% 30,406 48% 62,766 74,555 4,177,725

9月 123,755 27,919 73% 10,505 27% 38,425 85,331 4,263,064

10月 128,824 30,338 69% 13,332 31% 43,670 85,154 4,348,221

11月 - - - - - - - -

12月 - - - - - - - -

合計 1,381,457 295,900 18% 1,336,793 82% 1,632,693 -251,236

總去化量
(B)=(B1)+(B2)

1月 112,103 28,266 23% 95,736 77% 124,002 -11,900 438,100

2月 95,273 55,448 58% 39,623 42% 95,071 201 438,302

3月 115,965 23,887 20% 96,036 80% 119,923 -3,959 434,343

4月 122,359 48,344 37% 82,038 63% 130,381 -8,023 426,320

5月 115,302 49,640 41% 72,284 59% 121,924 -6,621 419,699

6月 102,024 54,197 42% 74,700 58% 128,897 -26,873 392,826

7月 88,771 20,432 18% 92,608 82% 113,040 -24,269 368,557

8月 88,018 30,252 25% 88,408 75% 118,660 -30,642 337,914

9月 88,783 35,844 33% 73,939 67% 109,783 -21,000 316,914

10月 107,011 27,774 23% 91,861 77% 119,635 -12,624 304,290

11月 - - - - - - - -

12月 - - - - - - - -

合計 1,035,609 374,084 32% 807,234 68% 1,181,318 -145,710

產出量
(A)

去化量 產出-去化

每月增減
(C)=(A)-(B)

累積堆存

量

轉爐石
(單位:噸)

業者自行去化量

及比例(B1)

政府協助去化量
(含台北港)及比例

111年 月份

111年

去化量 產出-去化

每月增減
(C)=(A)-(B)

累積堆存

量

氧化碴
(單位:噸)

產出量
(A)

業者自行去化量

及比例(B1)

政府協助去化量

及比例(B2)

月份



附件4

產出A1 去化B1
增減

C1=A1-B1
產出A2 去化B2

增減

C2=A2-B2
產出A3 去化B3

增減

C3=A3-B3
截至111/7 截至111/10

臺北市(焚) 0.6 0.7 -0.1 0.6 1.0 -0.4 0.2 0.7 -0.4 -0.9 2.9 2.0

新北市(焚) 1.1 0.8 0.3 1.1 0.6 0.5 1.0 0.6 0.4 1.2 20.2 21.4

桃園市(焚) 0.6 0.6 0.0 0.5 0.3 0.2 0.5 0.7 -0.2 0.0 2.0 2.0

臺中市(焚) 0.8 0.9 0.0 0.8 0.9 -0.2 0.8 0.8 -0.1 -0.3 1.4 1.1

臺南市(焚) 1.1 1.1 0.0 1.4 1.0 0.4 1.0 1.5 -0.5 -0.1 1.3 1.2

高雄市(焚) 1.0 1.6 -0.6 1.1 1.0 0.1 0.6 1.0 -0.4 -0.9 2.0 1.0

宜蘭縣(焚) 0.3 0.3 0.0 0.2 0.3 0.0 0.2 0.2 0.0 -0.1 0.1 0.0

苗栗縣(焚) 0.1 0.0 0.1 0.2 0.1 0.1 0.1 0.0 0.1 0.3 0.9 1.2

彰化縣(焚) 0.3 0.0 0.3 0.3 0.1 0.2 0.3 0.2 0.1 0.6 3.7 4.3

嘉義縣(焚) 0.3 0.0 0.3 0.4 0.1 0.4 0.2 0.0 0.1 0.8 0.6 1.4

屏東縣(焚) 0.2 0.0 0.2 0.2 0.0 0.2 0.3 0.7 -0.4 -0.1 1.0 0.9

基隆市(焚) 0.3 0.6 -0.3 0.2 0.2 -0.1 0.1 0.0 0.1 -0.3 1.9 1.6

新竹市(焚) 0.2 0.0 0.2 0.1 0.2 -0.1 0.1 0.2 -0.1 0.0 0.1 0.1

嘉義市(焚) 0.1 0.0 0.1 0.1 0.0 0.1 0.1 0.1 0.0 0.2 0.2 0.4

臺東縣(焚) 0.0 0.0 0.0 0.0 0.0 0.0 0.1 0.1 0.0 0.1 0.1 0.2

新竹縣 0.0 0.0 0.0 0.0 0.0 0.0 0.2 0.2 0.0 0.0 0.1 0.1

南投縣 0.1 0.0 0.0 0.1 0.0 0.0 0.1 0.9 -0.8 -0.7 1.2 0.5

雲林縣 0.2 0.5 -0.3 0.4 0.3 0.1 0.4 0.6 -0.2 -0.3 0.3 0.0

金門縣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連江縣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澎湖縣 0.2 0.0 0.2 0.3 0.0 0.3 0.2 0.0 0.2 0.7 0.0 0.7

花蓮縣 0.0 0.0 0.0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小計 7.4 7.1 0.2 8.0 6.1 1.9 6.4 8.4 -2.0 0.1 40.0 40.1

焚化再生粒料

(單位:萬噸)

111年8月 111年9月 111年10月 累積堆存量近3個月增減

情形

C=C1+C2+C3


